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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 为了实施网务院 《 医疗事故处JJH办法 )) ，正确处理民疗事故，保障病员和医务

人员的合法权益，维护医疗单位的工作秩序，结合四川省实际，制定本实施细川。

二条 全省各级各类医疗单位和1个体开业医务人员发生的医疗事陆的处现，必须遵守

《医疗事故处理办法 》 和本实施细则。

三条 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各类医疗单位和医学教育、科研单位应加强对医务人员业

务技术训练和l职业道德教育，完善规章制度，加强监督管理，积极预防医疗事故的发生。

四条 本实施细则所称的医疗事故，是指在诊疗护理工作中，因医务人员诊疗护理过

失，直接造成病员死亡、残废、组织器官损伤导致功能障碍的事故 。

五条 在诊疗护理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属于医疗事故 z

(一)虽有诊疗护理错误，但未造成死亡、残废、功能障碍的:

(二)由于病情或病员体质特殊而发生难以预料和防范的不良后果的;

C:: )发生难以避免的并发症的1

(四) 主要因病员及其家属不配合诊治而造成不良后果的。

六条 医务人员因违反规章制度和诊疗护理常规，有下列失职行为所致的医疗事故，

为责任事故 z

(一) .j吭高职守，贻误诊治和有效抢救时机。

(二)对急、 f庄、重病员不积极抢救，随意转院、转科而贻误、丧失有效抢救时机。

(兰)对不能诊治的疑难病症或不能胜任的技术操作，不按规定请示上级医师、不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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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绞阪!即指 导妇自处2!71 、戎上级医师对下级医师的报告不按规定及时处理! 。

(1 7 l 〉=;二术巾违反拙作规程，开错部{j'{..捕错器'点'、错伤其他组织器官，或遗留摧械、

纱布等异lmlEI可员休内。

(五) r出产中不认真观察产程进展，违反助产原则和i操作规程。

〈六〉院附中选错麻醉方式、部位、用错麻醉药物、药盐。

(七)不执行;肖奇隔离制度和l无菌技术操作规程，引起严重感染或严重交叉感染。

〈八〉没病用药违反禁忌或过敏试验规定。

(九〉 药剂工作中配锚处方，发错药物，标错用法、用最。

(十)扛1 7 1j1 工作月二I 违反有:对等制度和技术探作规程，不按规定交接班，或不避医嘱，扩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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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检32、?占到1 、 13!疗、放月;J 、同1\'t. 亲王JF检查治疗工作巾不负责陀，发生错误，直

J主:15!!!可及时、 JiET印诊治 O

(十二 )行政、后勤仔姐:混乱，常用急救药品、物资配备不足，设备及其他设施维护保

养不泞， 71按:2 fi内及时、 ijii研iij会治。

第七条 IZ务人员虽按规章制度、诊疗护理!常规进行珍断、治疗和1护坷，但因技术过失

所致的R j172!斗

结八条 医疗写111此事件发生后，医疗单位或个体开业医务人员必须采取有效措施积极

医救，减轻 fEi吉布:山。

!在疗单 :FJUJ寸工jtfft忧发生的医疗事故或事件，县级卫生行政部门对本辖区个体开，\1/1.医务人

员及生的医疗乙: }lif 戎ZF.件，应立即进行调查、处理，并在事故定性后十天内项写医疗事故报

告发til上一级卫生行政部门.一级民疗事故!世同时报省卫生行政部门。报告表的格式， 1111守

卫生行政部门扫定。

第九条 !2 7731:故技术鉴定委员会的组成人员必须是单数，省级为二十三或二十五人，

市〈地、川'1 )纯为[.七或十九人，县〈市、区)级为十三或十五人。鉴定委员会，可根据需要

设若干专利陀ftf小绢，负责木专科的具体鉴定工作。

1也应安员 会作出附鉴定结论，应当以事实为依据，符合医学科学原理，如有分歧意见，

须经三分之二以七Jf丁 jlJ 委员会成员通过，方能有效。

第十条 医疗才i:泣的鉴定结论，由当地卫生行政部门正式通知当事人.任何人不得拙!可

结十'.-条 !22 3?|Iii!二 lti 鉴起一方到ii付，经鉴定属医疗事故的，由医疗单位或个体开，\1/1.

悍，务人员乡lf旦 ，不!再医疗辛 }飞川;:1·!h提出鉴定一方负担。

?2·.;·二条 确定为医疗事故的，医疗单位和有关单位应做好善后工作，并可根据事故句:

级、 作I节和?;可员的 ?21·况给予一次性经济补偿。补偿标准:

( 一 )-f反医疗事故，死者年满十六周岁以上的最高不超过四千元，三周岁以上未满十

六周岁的最窍不出过三千元，未满三周岁的最高不超过二千元。

(二〉 二挠医疗事故，最高不超过三千元。

( 芒〉主何!只疗事故·病员年满十六周岁以上的最高不超过一千元，三周岁以上来满十

-·~1 l) - …-



六周岁的最高不超过六百元，未满三周岁的最高不超过三百元。

第十三条 医疗事故补偿费和由于医疗事故增加的医疗费用，白发生医疗事故的医疗单
位或造成医疗事故的个体开业医务人员支付。

因进修医务人员过失造成的医疗事故的补偿费和增加的医疗费用，按接收单位和派遣单

位的协议支付。

十四条 因医疗事故引起病人或其家属生活困难者，属机关、事业单位职工，可参照

因公发生意外事故处理1 属企业职工，可比照因工伤亡待遇处理:属农村村民、城镇居民，

可按困难户给予适当救济。

十五条 造成医疗责任事故、技术事故的，丢失、涂改、隐匿、伪造、销毁病案和有

关材料的，或寻衅滋事、扰乱医疗工作正常秩序的，由有关部门按照《医疗事故处理办

法》第二十条至第二十五条的规定，对直接责任人给予处罚。

十六条 在职医务人员和个体开业医务人员在其他医疗单位借用、聘用或进修期间对

医疗事故负有直接责任应当受行政处分的，由其原所在医疗单位或原所在地的县级卫生行政

部门作出处理决定。

十七条 在校学生实习期间对医疗责任事故负有直接责任的，由学校根据事故等级、

情节轻重给予警告、记过、记大过或开除学籍的处分。

在校学生实习期间对医疗技术事故负有直接责任的，一般不给予前款规定的处分，情节

严重的，可不予毕业或令其退学。

十八条 医疗单位管理不善，发现事故苗头不及吁处置的，或发生事故后扯皮推器、

包庇纵容、弄虚作假，不及时正确处理的，由主管部门对其主要负责人给予行政处分。

十九条 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成员玩忽职守、弄虚作假、伺私舞弊的，由卫生行

政部门或有夫单位给予行政处分。

第二十条 干扰鉴定委员会工作，或威胁、利诱、辱骂、殴打鉴定委员全成员的.由公

安部门对有关责任人员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

二十一条 卫生行政部门工作人员在她理医疗事故过程中失职渎职的，由其所在单位

或有关部门给予行政处分。

二十二条 对医疗单位或主管部门给予的行政处分不服的，当事人在接到纯理决定之

日起卡五日内可向上一级主管部门申请复议。

二十三条 本实施细规具体实施中的问题由省卫生行政部门负责时付。

二十四条 本实施细则白发布之日起施行。在国务院《医疗事故处理办法》实施之前

已灶理结案的医疗事故不再重新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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